
第 15 屆第 15 次董事會重大決議(1091104) 

 

一、本公司 110 年度稽核計畫案。 

二、標得「高雄市岡山區信義段 43 地號」1筆土地案。 

三、取得「高雄市燕巢區觀水段 512、513 地號」共 2筆土地案。 

四、擬取得「花蓮市主權段 758 地號」共 11 筆土地案。 

五、擬出售本公司「隆大郡望」建案之房地予關係人案。 

六、擬出售本公司「新都廳」建案之房地予關係人案。 

七、擬汰舊換新公務車車輛案。 

八、擬修正員工購屋優惠辦法案。 

九、擬向華南銀行三民分行申請土地融資案。 

十、擬向合作金庫銀行高雄分行申請土地融資案。 

十一、擬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前鎮分行申請土地及建物融資案。 

十二、中華票券金融公司高雄分公司融資案。 

十三、擬向高雄銀行南高雄分行申請融資續約案。 

十四、擬向合庫票券高雄分公司申請保證發行商業本票融資展期案。 

十五、第一銀行鹽埕分行增加融資額度案。 


